                 湘教通[2010]206号

关于2009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
免学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局，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工作的意见》（财教[2009]442号），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对中等职业学校(含劳动技工学校，下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学费。为做好2009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免学费对象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对象为全日制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顶岗实习学生及艺术表演相关专业学生除外，顶岗实习的时间界定参照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办法）和公办学校一二三年级、民办学校一二年级全日制涉农专业学生。

涉农专业为中央规定的21个专业（包括“农林类”的种植、农艺、园艺、蚕桑、养殖、畜牧兽医、水产养殖、野生动物保护、农副产品加工、棉花检验加工与经营、林业、园林、木材加工、林产品加工、森林资源与林政管理、森林采运工程、农村经济管理、农业机械化、航海捕捞，“能源类”的农村能源开发与利用专业，“土木水利工程类”的农业水利技术专业）和农村医学（中医）专业。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农村户口和县镇非农户口学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重点考虑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孤残学生（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全部纳入免学费对象），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学生，家庭遭受重大灾害或变故的学生，家庭无劳动力、收入低下的学生。

     二、免学费标准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我省实际，2009年秋季学期和2010年春季学期我省地方财政不安排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配套资金，只补助中央财政资金部分。

      三、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的确定

按照中央政策，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为：湘西自治州25%，其他市州15%。2009学年度各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人数以财政部门下达的指标文件为准。

四、工作要求

1、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指标下达后，各市州和县市区要尽快将其分解到校。各中等职业学校必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好2009学年度免学费对象的认定和评审工作。免学费对象确定后，须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以上，然后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上报免学费名单（上报时间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同时将纸质名单报同级学生资助机构备案。

2、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须经过申请审批程序（涉农专业学生无需申请）。各中等职业学校要组织学生申请，并填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审批表（见附件），同时收集好相关证明材料。

3、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为在籍在校学生，流失学生不得作为2009秋季学期和2010年春季学期免学费对象。

4、各中等职业学校在收到免学费资金后，应在第一时间按照财政实际补贴标准将已收取的相应金额的学费退还给免学费学生本人，并通知其家长。

5、本通知有关要求仅针对2009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工作，2010年秋季学期及以后免学费政策具体由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有关部门另行发文规定。

6、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和免学费资金发放情况的监督检查。

    附件：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审批表

                            二○一○年六月一日

附件：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免学费申请审批表

学校名称：                             
	学生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
	
	家庭详细住址
	

	
	年级
	  级
	学制
	 年
	专    业
	

	
	班 级
	
	在校联系方式
	

	学生申请理由
	（简述家庭情况及经济状况）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民 主 评 议
	经班级民主评议，该同学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意推荐作为     至    学年度免学费对象。

班长签字：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  核  认  定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    意 见


	经班级民主评议推荐、班主任审核，拟同意认定为免学费对象。

资助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机构公章）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根据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认定意见和校内公示结果，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认定为免学费对象。
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学校公章）


 1、学生所有信息应与其学籍信息保持一致；2、“年级”应填写年份，如“2008”。3、学生申请需附村、乡镇（街道）两级民政部门或政府证明材料。4、本申请每学年进行一次。
